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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规范金融机构破产(苏丽霞；2004年8月24日)

文章作者：苏丽霞

  现行破产法的缺憾 

  我国已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适用范围很窄，其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按当时的理

解，金融机构未列入内。1999年“广信事件”的发生，中国第一个金融机构破产案才在真正意义登上历史舞台。“广信破产案”涉及金额数百亿

元人民币的债务，其中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广信破产案”消息犹如石破

天惊，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此案结案历时四年，经过政府多方面长期艰苦努力，最终作出司法解释。虽然该案已经执行，

但由政府收拾残局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依旧没有改变，而且反映出现行破产法规范性不强的缺憾。 

  金融机构破产要有法可依 

  依笔者的观点，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要对金融机构破产进行法律调整，这是不可违背的市场规律。原因在于：第一，在大的法律框架中，

破产法应该适用于一切企业法人，当然也应当包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银行作为企业定性的必然要

求；第二，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法则，只有遵循这个法则，才能搞活市场经济和推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第三，从国际背景看，新巴塞尔协

议草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商业银行视为一个公众公司，对商业银行资本、资产匹配、信息披露、内部风险防范、外部监控体系都要严格

要求。这表明，国际上已经不再将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特殊行业。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将要与国际金融市场全面接轨，用新巴塞尔

协议草案的原则来要求中国的金融机构，用市场化运作和法律约束机制促进中国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成为必然。 

  有破产才有真正的稳定 

  到目前为止，中国关闭和破产的金融机构微乎其微。按现在金融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金

融对外开放，为多种经济成分服务的金融业也出现了多种性质和形式的改变，一方面国有独资、股份制、民营、外资等金融机构纷纷建立，

另一方面也说明建立金融机构的门槛比以前低了。在金融市场竞争主体日趋增多、难免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下，制定适应金融业良性竞争、

健康发展的市场运作规则，对闯红灯该罚下场的就要罚，做到“有生有死”成为市场的必然选择。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遵纪守法、运作良好的

金融机构一种激励和保护。当然，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让公众尽快转变过去长期形成的“金融机构不会倒

闭，就是倒闭也可以依靠政府”思想，真正明白建立了金融机构破产法后，金融机构的运行就要依法行事，当出现依法破产的情况时，政府

不再会“补偿”。 

  新修破产法出台前的思考 

  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讲，作为政府确实首要考虑的是社会稳定的问题。金融体制适应市场化的进程中，金融机构在参与市场竞

争的时候，自然也要把稳定放在第一位，这既是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的重要地位所决定，也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我国对外开

放，经济要与世界接轨，但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化过程中背上的历史包袱— — —资产质量不佳的问题，使得政府在

帮助金融机构为其减负降低风险，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竞争实力，最终实现改制上市等方面不得不实施了一系列“输血”措施。如：通过成立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处置相当数额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进行股份制

改造试点；特许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务补充资本金，即将改制上市的中国银行已经成为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100亿元10年期固定利率可赎

回债券的发行人，并获得了1.65倍的认购额。 

  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对正在修订的破产法，在正式出台之前，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明确制定破产法的核心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破产企业要作明确的界定，防止债务人滥用破产程序，人为制造欺诈性破

产，转移资产、规避法律、逃废债务。同时，要严格细化破产的责任，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破产这个终极手段在慎之又慎中实施。 

  第二，强化金融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在新的金融监管格局下，银行监管职能由中国银监会负责，金融稳定监管职能由中央银行负责，尤

其是人民银行新设立了金融稳定局、征信局和反洗钱局，充分显示了政府保持金融稳定的决心，为中国金融业稳定发展构建了保障体系。但

要注意的是：职能的分离不等于不要沟通和协调，相反更应该强化金融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以免边缘地带出现监管真空。 

  第三，金融机构破产法制化要有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金融业服务于大众，关系大众切身利益，加之长期以来公众就认为金融机构有

政府的信誉担保，没有因为哪桩金融机构破产案吃过苦头，从未有教训，也没有破产的风险意识。因此，借新的破产法出炉之际，要做好广

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为该法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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